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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贴心人
“视人民为父母，为群众

谋福利。”面对记者，侯学智把
这句话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侯学智特别注意倾听
百姓的心声，关心老百姓关注
的热点问题。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无论事情大小，他都认真
听、仔细记、及时办。

侯学智在姜楼派出所任
所长期间，先后走访了 1000
余户群众，征求群众建议 100
余条，为群众做好事 50 余次。
针对辖区往年“民转刑”案件
高发的特点，他根据多年的工
作经验，从办理治安、刑事案
件入手，从加强社会管理抓
起，坚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露头就打”和矛盾纠纷“以调
为先”的原则，辖区内的社会
治安形势明显好转，刑事、治
安案件发案率明显下降，因民
事纠纷引起的情节轻微的案
件得以化解。

侯学智说，治安形势好
了，群众的安全感大大增强

了，群众对政府各部门的信任
更加深了。“这样才能真正成
为百姓的贴心人啊。”

正义的捍卫者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每次

执行任务，侯学智总是身先士
卒，越是危险时刻，越敢于勇
挑重担，敢与违法人员较真，
敢与犯罪分子碰硬，用铁拳维
护一方安宁。

“ 2009 年 3 月 24 日凌晨 4
时许，我和往常一样带领队员
巡逻时，发现一可疑机动三轮
车，准备向前盘查时，三轮车
疯狂逃窜。”侯学智说，他立即
驾驶警车追赶，途中三轮车司
机左突右拐不让超车，坐在后
边的犯罪嫌疑人将盗窃来的
煤气罐、电磁炉等物品向警车
上投掷，企图摆脱追捕，他机
智驾车紧盯犯罪嫌疑人。

追出大约 40 多里后，犯
罪嫌疑人慌不择路将三轮开
至一陡坡上无法行驶。两名犯
罪嫌疑人分别跳车逃窜，民警
下车立即追赶，追出 100 多米

后，侯学智将一名犯罪嫌疑人
郑某按倒在地，郑某负隅顽
抗，经过五分钟的搏斗终于将
犯罪嫌疑人制服，一个连续作
案十七起的“搬家式”盗窃团
伙被打掉了。

不徇私情得罪人
2010 年，东阿县公安局姜

楼派出所处理了一起贩卖人
口案件，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刑
事拘留。期间，嫌疑人的丈夫
邱某四处托人说情。侯学智
说：“我要对得起我头上的警
徽，打击违法犯罪是警察义不
容辞的责任。”驳回了犯罪嫌
疑人家属的请求。

面对这样的事，侯学智不
知得罪了多少亲戚朋友，然而
他并不后悔，始终以一名共产
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持原
则，秉公执法。侯学智就是这
样用“心”抒写着他的警察人
生，他把老百姓对他的信任当
作工作前进的动力，在从警路
上脚踏实地地迈出人生的每
一个脚步。

东阿县公安局姜楼派出所所长侯学智，
从警十余年，凭着对公安事业的执著追求，诠
释着奉献，展示了一名人民警察的伟大情怀
和崇高境界，以优异成绩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和领导的好评。

侯学智下村走访，向群众了解情况。 本报通讯员 耿淑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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